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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法規沿革

適法性

生態檢核作業 (2圖3表)

生態檢核管控督導機制

附錄-其他單位參考文件

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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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沿革

106年4月25日工程技字第10600124400號函頒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

108年5月10日工程技字第 1080200380號函修正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經濟部多次召開會議及重申

本公司109年2月12日台水工字第1090004249號函
頒「生態檢核落實執行計畫、作業手冊及管控督導
機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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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法性

二、除災後緊急處理、搶修、搶險、災後原地復建、
原構造物範圍內之整建或改善、已開發場所、規劃
取得綠建築標章之建築工程及維護管理相關工程外，
中央政府各機關辦理新建公共工程或直轄市政府及
縣（市）政府辦理受中央政府補助比率逾工程建造
經費百分之五十之新建公共工程時，需辦理生態檢
核作業。

沒有金額級距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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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前置
作業及管控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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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生態
檢核作業流程

工程計畫提出

可行性評估或計畫評估

對環境、生態造
成嚴重衝擊

工程計畫核定

進行工程規劃

可研提迴避、縮小、減輕
或補償之生態保育對策

進行工程設計

符合生態保育措施且
無環境生態異常狀況

維護管理

維護原設計功能
1.修復重建
2.暫時放棄

停止或放棄

不實施

成果回饋

1.停工並研擬調整生態保育措施
2.加強督導
3.定期改善

工法材料重新檢討

可再檢討

可再檢討

補充或修正

不實施
可再檢討

研提替代方案或
保育原則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落實規劃成果

進行施工作業

6



新建公共
工程「生
態檢核」
勾選表

主辦單位：

工程名稱：

工程編號：

一、勾選下列工程類別
(一)、本新建工程屬於下列類別，不實施生態檢核作業
□1.災後緊急處理、搶修、搶險、災後原地復建等工程。(如取水、供水設施搶修工程等)

□2.建築工程-規劃取得綠建築標章。
□3.維護管理相關工程(如管線汰換、管線修漏、管線遷移、取水設施維護管理、供水設施原

地整建、水庫集水區邊坡植生與崩塌地治理等)。
□4.一般新建工程-座落於既有營運廠區者 (工址或鄰近地區無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

注物種等)。
□5.「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第二條所稱「已開發場所」。(如用戶新裝工程、工址已

有道路通達、鄰近有住家、廠房等)

(二)、本新建工程屬於下列類別，須實施生態檢核作業
□1.專案計畫(須辦理環境影響評估)-核定及規劃階段可於環評過程一併辦理，設計、施工、

維護管理階段仍須進行檢核，惟可納入生態監測計畫中一併辦理。
□2.專案計畫(不須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3.建築工程-未規劃取得綠建築標章。
□4.其他一般新建工程。
二、新建工程屬須實施生態檢核作業者，以工程生命週期分為工程計畫核定、規劃、設計、
施工與維護管理等作業階段，依表2填報「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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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生
態檢核自評
表

基本資料

計畫核定階段

規劃階段

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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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對象與頻率
 任務編組

 以查核金額區分

 各檢核階段至少1次

 可併「工程督導小組」、「工程抽查小組」進行

 督導項目
1. 生態檢核之運作於工程計畫核定、規劃、設計、施工及維

護管理等作業階段，包括生態背景人員及工程專業人員證
照。

2. 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教育訓練計畫及執行情形。

3. 蒐集調查生態資料。

4. 評估生態衝擊。

5. 生態保育原則及措施。

6. 監測評估範圍之棲地品質。

7. 生態效益評估。

8. 資訊公開。

9. 公開說明會。

10.上級指示辦理事項環保內控制度核查。

生態檢核管控
督導機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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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管控
督導機制(2/2)

督導作業程序
1. 訂定實地督導作業計畫。

2. 排訂督導時程。

3. 通知受督導單位及督導項目。

4. 核對相關資料。

5. 執行實地督導。

6. 受督導單位撰寫督導報告呈督導單位主管核定。

7. 追蹤改善及建議事項。

8. 確認改善及建議事項已改善完成

 工作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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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其他單
位參考文件

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經濟部水利署(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檢核執行參考手冊)

交通部公路總局(省道公路工程生態檢核執行參考手冊)

行政院環保署(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環境水質監測採樣
及生態評估作業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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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新建公共
工程「生
態檢核」
勾選表

主辦單位：

工程名稱：

工程編號：

一、勾選下列工程類別
(一)、本新建工程屬於下列類別，不實施生態檢核作業
□1.災後緊急處理、搶修、搶險、災後原地復建等工程。(如取水、供水設施搶修工程等)

□2.建築工程-規劃取得綠建築標章。
□3.維護管理相關工程(如管線汰換、管線修漏、管線遷移、取水設施維護管理、供水設施

原地整建、水庫集水區邊坡植生與崩塌地治理等)。
□4.一般新建工程-座落於既有營運廠區者 (工址或鄰近地區無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

關注物種等)。
□5.「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第二條所稱「已開發場所」。(如用戶新裝工程、埋設

於道路之管線工程、與既有住家、廠房或工程設施相鄰或重疊、既有學校、園區、監
獄等範圍內且無涉生態環境保育(議題)之相關工程等)

(二)、本新建工程屬於下列類別，須實施生態檢核作業
□1.專案計畫(須辦理環境影響評估)-核定及規劃階段可於環評過程一併辦理，設計、施工、
維護管理階段仍須進行檢核，惟可納入生態監測計畫中一併辦理。
□2.專案計畫(不須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3.建築工程-未規劃取得綠建築標章。
□4.其他一般新建工程。
二、新建工程屬須實施生態檢核作業者，以工程生命週期分為工程計畫核定、規劃、設計、
施工與維護管理等作業階段，依表2填報「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12



(NEW)
生態檢核管控
督導機制

為確實控管本公司需辦理生態檢核之工程案件，由總管理處
每半年函文各工程單位進行調查，調查對象依據生態檢核作
業原則，包括工程計畫階段、規劃設計階段、施工階段及維
護管理階段等案件，另為符合工程全生命週期審核及管控之
精神(生態檢核注意事項第十三點)，需辦理生態檢核之工程
案件，於工程計畫、規劃設計、施工及維護管理等各階段之
執行成果資料中，應檢附「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填具
情形並將其列為審查之必要文件。本公司各階段參考文件如
下：

(一) 工程計畫階段：工程計畫、可行性研究報告

(二) 規劃設計階段：基本設計報告、細部設計報告、預算書

(三) 施工階段：施工計畫書

(四) 維護管理階段：竣工決算資料、維護管理(或營運)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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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統一友善資
訊公開平台
建置原則

十一、工程主辦機關應將各階段生態檢核資訊公開，公開方式
可包含刊登於公報、公開發行之出版品、網站，或舉行記者會、
說明會等方式主動公開，或應人民申請提供公共工程之生態檢
核資訊。

本公司總管理處、各區管理處及工程處應於各該全球資訊網首
頁建立「生態檢核專區」。

總管理處之「生態檢核專區」應包含政府相關法規、本公司生
態檢核文件、作業要點、應辦理生態檢核工程之統計表、教育
訓練文件，及各區管理處、工程處「生態檢核專區」之連結。
各區管理處、工程處之「生態檢核專區」應包含主辦工程案之
生態檢核相關資料，如各階段自評表、評估報告、地方說明會
及教育訓練等文件，另各專區亦應包含管理人之聯絡資訊。

總處及各單位之生態檢核專區應由專人管理，適時彙整、更新
及上傳最新法規、工程相關文件，並應於管理人員異動時納入
業務交接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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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生態檢核教育
訓練辦理原則

十三、(二)、3.、(1)：教育訓練課程資訊及教材。

本公司生態檢核教育訓練原則由總管理處、各區管理處
及工程處分別辦理，頻率每年至少一次。教育訓練內容
得包含主管機關最新生態檢核規定、本公司生態檢核規
定(包含作業要點、落實計畫、作業手冊及管控督導機
制等)、生態檢核實際執行要點、委託專業廠商辦理注
意事項、審查及資料填報注意事項及案例分享等。相關
教育訓練辦理情形及紀錄文件應妥善留存並擇要上傳於
「生態檢核專區」，於各級生態檢核管控督導作業時列
入視察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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